
附件1

工作指南

一、选拔范围
（一）以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也可选拔部分长期在南疆地区和基层工作的优秀汉族专业技术人员。

（二）重点选拔专业技术人员相对集中的工程、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农业、社科文化等基础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并有针对性地选拔自治区重点产业领域急需紧缺人才。

（三）原则上，已参加过特培的学员不再选派。返岗后在本单位、本地区作出突出贡献的，经单位申请可酌情推荐。

二、选拔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备与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能力。

（三）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南疆地区或急需紧缺专业可适当放宽至初级职称。

（四）参加工作时间不少于3年，原则上年龄距法定退休年龄10年以上。

（五）具有较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
（六）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无影响学习工作的其他重大疾病。
三、选拔流程

（一）申报人员登录“新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平台”（www.xjzcsq.com，以下简称“平台”），进入“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管理系统”，按要求填报《少数民族特培学员申报表》《申报人员拟选培养单位志愿表》（详见附件2、3），并确认提交。
（二）选送单位登录“平台”对本单位申报人员填报情况进行逐项审核，填报并下载《2026年度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申报人员选送单位推荐意见表》（详见附件4），单位主要领导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上传纸质版扫描件并提交。
（三）各地（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对属地或所属各单位推荐人选进行审核，下载《2026年度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推荐人员名单汇总表》（详见附件5），单位主要领导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上传纸质版扫描件并提交。

（四）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评议后确定培养人选，并签发《报到通知书》。
四、支持措施
（一）入选学员培养期间可视为已完成培养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
（二）入选学员培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可作为申报职称时的实践业绩。对培养成效突出的，在申报职称时选送单位予以优先推荐。

（三）入选学员返回工作岗位，可依据有关规定，申请自治区特培专项科研项目，业绩突出的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优先推荐。
五、其他事宜
此项培养项目的申报工作无需报送纸质材料（若含涉密材料，须按照保密有关规定渠道报送）。学员一经入选，原则上不允许退出培养项目、变更培养专业或培养单位（以系统显示“已成功入选”为准）。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审核材料、严格把关，如发现虚报或伪造内容、随意放弃培养或变更，申报人员及选送单位将被列入“失信名单”，且5年内不予申报特培项目。学员入选后须参加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组织的学前集中培训，掌握了解特培工作的目的意义、有关政策和纪律要求。


